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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根据贵所下发的《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》（审核函

[2021]01101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落实函”）的要求，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晶奇网络”）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或“国元证券”）本着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，针对问询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回复如下，请予审

核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《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（注册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“招股说明书”）一致。 

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

所致。 

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： 

问询问题所列问题 黑体（不加粗） 

对问询问题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（加粗/不加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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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1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风险因素”章节补充披露主要客户逾期应收

账款回收的风险。 

回复： 

【披露与说明】 

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一、重大风险因素”中补充披

露如下： 

（一）应收账款与长期应收款无法及时收回及发生坏账的风险 

2018 年末、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，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0,628.71

万元、11,011.64万元和 15,024.98万元，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

别为 1,856.29 万元、3,904.15 万元和 5,246.98 万元，占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

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17.46%、35.45%和 34.92%；公司长期应收款余额分别为

1,524.45万元、3,166.65 万元和 3,547.08 万元，其中 1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

余额分别为 871.11 万元、1,526.22万元和 1,929.45万元。 

公司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、医疗卫生机构等，该等客户严格执行预算管理

制度，受财政资金安排、付款审批流程等影响，付款周期一般较长，因此公司

应收账款中存在逾期的情形。2018 年末、2019 年末和 2020 年末，公司逾期应

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7,417.77 万元、6,888.26 万元和 8,470.25 万元，其中逾期

账龄 2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297.63 万元、904.88 万元和 2,336.35 万

元,占逾期应收账款金额比例分别为 4.01%、13.14%和 27.58%。截至 2020 年末，

公司前十大逾期应收账款客户累计逾期金额为 3,179.12 万元，其中逾期账龄 2

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1,448.20 万元，占前十大逾期应收账款客户累计逾期

款项金额比例为 45.55%。公司前十大逾期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和大型

国企，公司已积极与相关客户就回款进度进行沟通协调，并形成相应的回款计

划，公司与其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 

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，公司应收账款余额、1 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、

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及长期应收款余额呈增长趋势。若未来公司欠款客户的资信状

况发生变化，导致付款延迟，可能存在部分应收款项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，进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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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，对公司带来不利影响。此外，如果客户丧失付款能力，

公司将因发生坏账损失对公司利润造成负面影响。 

 

问题 2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风险因素”章节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招投标行

为的法律风险。 

回复： 

【披露与说明】 

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一、重大风险因素”中补充披

露如下： 

（七）报告期内招投标行为的法律风险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存在部分项目开工时间早于招投标时间的情形，该类项目

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，项目涉及民生领域，存在启动及完成时限要求较紧，内

部审批流程相对较长的情况。报告期内该类项目公司均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招

投标程序，并在中标后签署业务合同。 

公司已制定了《项目投标管理控制制度》《资金管理制度》《内部审计制

度》等内部控制制度，对公司招投标过程中招标信息获取、投标可行性分析、

投标准备工作、投标工作办理、投标文件制作、招投标文件归档等工作环节进

行规范，明确了招投标行为的合规性要求，并通过规范公司日常经营资金支出、

投资资金支出及其他资金支出等资金业务，明确禁止招投标过程中的违法违规

行为。报告期内公司获取该类项目不存在串标、围标和商业贿赂等违反招投标

法规定的情形。 

若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未能全面有效执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，未能依据招

投标法律法规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，则可能导致项目暂停执行或资金暂停拨付，

进而可能导致合同被认定无效，将对公司业务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问题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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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冷浩等人因未在 2021年 6月 30日前支付对赌补偿金而出

现违约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
【披露与说明】 

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“第五节发行人基本情况”之“六、（十）对赌协议

等特殊协议或安排情况”之“6、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约定的现金补偿金额确定

方式，与原对赌条款的对比变化情况，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支付现金补偿的资

金来源及后续偿还安排”中补充披露如下： 

（3）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支付现金补偿的资金来源及后续偿还安排 

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已向机构投资者支付第一笔补偿金 149.175 万元，资

金来源于自有资金，剩余未偿付金额 1,342.575 万元预计来源于各补偿主体的工

资薪酬所得、家庭积累、借款等自筹资金，各补偿主体不存在以所持公司股份或

者其他个人资产作为履约担保的情形。 

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未按约定支付第二笔补偿

款，但 2021 年 7月和 8 月，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已及时向机构投资者支付第

二笔补偿金共计 447.525 万元。同时机构投资者均出具了确认函，不就延迟支

付第二笔补偿金的有关事宜向补偿义务人主张任何违约责任。 

冷浩、卢栋梁和刘全华已出具承诺：本人为履行补偿义务而筹措资金时将

优先通过使用工资薪酬所得、家庭积累或房产抵押借款、出售房产等方式，其

次考虑建议公司实施现金分红，但不会采取股份质押等可能导致本人持股数量

发生变动的方式，以确保晶奇网络股权结构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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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

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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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

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》的全部内容，确认本次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发行人董事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冷  浩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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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 

丁江波            牛海舟    

 

 

 

 

 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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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董事长声明 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

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》的全部内容，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、本公司的

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，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，本回复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保荐机构董事长（签名）： 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

俞仕新 

 

 

 

 

 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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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总经理声明 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关于对安徽晶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

意见的落实函之回复》的全部内容，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、本公司的

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，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，本回复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保荐机构总经理（签名）： ______________          

陈  新 

 

 

 

 

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